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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七题：检讨强制性公积金  
 

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六月九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梁耀忠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

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据悉，政府将于本年内就已实施近十年的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制

度进行检讨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上述检讨的具体范畴、内容和时间表为何； 
 

（二）哪个政策局及政府部门负责统筹上述检讨；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

局在上述检讨的角色为何；及 
 

（三）会否在上述检讨进行期间收集市民或团体的意见；若会，以甚么方

式和循甚么渠道收集意见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 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  自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制度于二○○○年十二月实施以来，强制

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（积金局）一直因应实际运作经验、最新的市场发展

情况、以及不同持分者的意见，检讨现行制度下不同范畴的安排，并就有

关检讨结果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保持紧密联系，以探讨改善建议和落实方

案，包括修订法例。立法会于过去十年已先后通过七条条例草案，修订强

积金法例，当中主要的修订包括加重拖欠供款的罚则、容许雇员在现职期

间转移其供款的累算权益，以及精简和改善强积金制度的运作等。 
 

  积金局会继续按需要检讨和完善强积金制度的运作。积金局现正检讨

向计划成员披露资料的内容和渠道是否足够。积金局亦正检讨现时《强制

性公积金计划》条例（条例）所订明除了在指明的情况外（包括于六十岁

提早退休、身故、永久性地离开香港、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以及累算权益不

超逾五千元的小额结余帐户），计划成员不可于六十五岁前提取累算权益

的安排，以及是否应容许已到达六十五岁退休年龄的计划成员，分阶段提

取其强积金累算权益。积金局期望于今年内完成有关检讨工作。本局和积



金局会因应有关检讨结果考虑适切的跟进行动，并会就任何法例修订建议

谘询立法会。在制订有关建议时，积金局会谘询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谘询委

员会（谘询委员会）和积金局董事会（董事会），并考虑他们提出的意见。

谘询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成员包括雇主、雇员及来自其他专业界别的人士。 
 

  此外，积金局会于今年按照条例的规定完成检讨最低及最高有关入息

水平，并于谘询其谘询委员会和董事会后向政府提交建议。我们会于其后

就检讨结果谘询立法会。  

完  

 


